汉源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

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绩效管理工作，根据《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农业函〔2018〕35号）和《雅安市农机局、雅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雅安市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雅农机〔2018〕7号)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县制定出台的《关于印发汉源县2018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汉府办发〔2018〕38 号）细化实施方案，加快形成我县农机系统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面推进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绩效管理工作制度。
一、规范农机购置补绩效管理各项工作制度
制定完善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制度，包括：投诉处理、信息公开、补贴责任制、廉政风险防控等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制度可循。

二、加强监督检查
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落实情况纳入绩效管理或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求从事补贴工作的每位干部职工取得绩效的同时，确保政策项目落实到位。

三、具体要求
1、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人员，在农机购置补贴实施工作中，发挥导向作用，确保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科学、规范、有实效。

2、在本系统内积级组织开展农机补贴政策宣传教育培训活动，介绍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努力营造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3、认真学习，吃透文件精神，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宣传工作，始终贯穿购机补贴实施全过程。及时报道我县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动态、做法、取得的成绩和实施进度等。

4、严格遵守农机购置补贴操作中的每步程序，本着规范政策、服务优质、提高效率、方便办事的要求，全面提供一站式服务。认真学习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控制知识和反复倡廉警示教育录像、资料，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5、对农民有关购机补贴机具方面的质量、服务投诉和来信来访，实行有诉必查制度，做到件件有落实。
6、补贴资料上报及时准确。档案管理有条不紊，做到—目了然。
7、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工作实行年度考核制，考核对象为农机购置补贴相关科室工作人员。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要求，全面、准确、鼓励先进的原则衡量工作绩效，对年度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予以表彰。
